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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98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分置改实施方案概述 

2006年1月23日，经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于2010年4月由“合

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

德环境”、“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因原非流通股股东宜昌三峡金融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未对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示明确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垫付

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股份，代宜昌三峡金融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垫付对价股份 906,707 股，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06-06）。 

 

二、垫付股改对价偿还主体变动情况 

2011年 7月 18 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仲裁委

员会（2010）京仲裁字第 0787号裁决书，在执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建银”）与宜昌建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即宜昌三峡金融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1998 年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宜昌建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但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应的证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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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变更登记手续）股份权属纠纷执行一案中，依法将登记在宜昌建银金融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桑德环境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登记至中国建银名下（详见公

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1-39）。 

 

三、股改代垫股份数量变动情况 

 年度 权益变动方案 
代垫股份 

变动情况 

2005年度 未分配 906,707股 

2006年度 
以总股本181,493,0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送1股，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997,378股 

2007年度 未分配 / 

2008年 

半年度 

以总股本229,642,3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

每10股转增4股，每10股派现金红利0.45元 
1,795,280股 

2009年度 
以总股本413,356,14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

0.50元 
1,795,280股 

2010年度 
以总股本413,356,14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

1.00元 
1,795,280股 

2011年度 

以总股本415,098,665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

1.00元，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10股

转增2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2,154,336股 

2012年度 
以总股本498,118,398为基数，按照每10股不超过3股的配售

比例，向股东配售股票 
2,154,336股 

2012年度 
以总股本643,719,54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 
2,154,336股 

2013年度 

以总股本648,935,8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00元，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2,800,637股 

    注：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4）一中民初字第 937

号]，中国建银享有垫付股份本数所产生的配股及配股所生全部孳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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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垫付对价股份偿还情况 

根据垫付对价偿还的相关规定，桑德集团与中国建银签署了《垫付股改对价

股份偿还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中国建银向桑德集团以股份的方式偿还股改时

所垫付对价的股份及所生孳息（包括送股、转增股2,800,637股股份及现金红利

人民币942,703.35元）。 

2014年10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本公司出具

了股改垫付股份偿还确认书。 

本次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后，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

动数 

（+，-） 

变动后 

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376,419,393 44.62% +2,800,637 379,220,030 44.95% 

2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6,100,360 3.09% -2,800,637 23,299,723 2.76%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